
珠海市生态修复专项资金项目          自验收和项目验收工作指引
（海岸线生态修复和重点海湾整治项目）

为规范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海岸线生态修复和重点海湾整治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230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海岛及海域保护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8〕861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加强自然资源系统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持项目监督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28 号）、《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粤府﹝2018﹞120 号）、《广东省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试行）》（粤财预﹝2018﹞263 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海洋经济发展（海洋六大产业）专项资金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海经﹝2020﹞794号）等有关文件规定，以及经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和专项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组织单位 
海岸线生态修复和重点海湾整治项目的验收包括项目自验收和项目验收。
（一）项目自验收由项目承担单位负责；
（二）使用市级专项资金的项目，由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属地自然资源分局组织开展项目验收，属地自然资源分局可邀请市局派员参加验收工作；
（三）使用中央专项资金、省级专项资金的项目，由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开展项目验收。
二、审核内容
（一）项目完成情况。项目是否按照经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完成所有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二）项目组织管理情况。项目的组织管理是否科学合理规范，工程项目是否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开展招投标工作，依法签订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工程合同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主要包括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资金到位和落实情况、财务审计情况、工程结算情况、支出内容合规情况、预算执行情况和资产管理情况等；
（四）项目档案管理情况。与项目组织实施、建设、竣工等工程管理有关的档案资料是否齐全、完整，档案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管理是否规范。
三、工作要求
（一）项目自验收环节
项目完成专项资金建设内容后，项目承担单位负责组织开展项目自验收工作，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主要设备制造（供应）商等单位应参加自验收。
1、项目自验收环节所需材料
（1）项目前期成果资料：项目立项申请及批复文件；经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勘察、设计单位的中标通知书、合同书、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初步设计成果、施工图设计成果及审查报告等；
（2）项目施工成果资料：建设管理工作报告、第三方检验检测报告；设计工作报告、设计变更批准文件；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报告、施工方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书、施工开工报告、施工日志、施工阶段前中后期照片；项目监理工作报告、监理中标通知书、监理合同书、监理日志等；
（3）项目竣工成果资料：项目竣工验收报告、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移交接收书；项目财务专项审计报告；项目绩效评价报告；项目结算审批表、工程结算审核报告等；建设完工后照片。
以上材料应准备原件及复印件，备齐后开展自验收。
2、项目自验收工作流程
（1）提前准备项目自验收所需材料；
（2）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主要制造（供应）商等单位进行现场察看；
（3）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各方召开项目自验收工作会议；
（4）经会议审议最终由项目承担单位完成《珠海市___项目自验收报告》（详见附件1）。
3、项目自验收结论
项目自验收结论分为：通过验收、整改后再验收、不通过验收三种，项目自验收结论写入《珠海市_______项目自验收报告》。
（二）项目验收环节
项目承担单位完成自验收后，项目须完成财务审计和项目工程结算后方可申请项目验收，并向属地自然资源分局提交验收申请和验收材料，属地自然资源分局邀请市自然资源局派员参加项目验收。
对符合项目验收条件的项目，属地自然资源分局组织开展项目验收。对不符合验收条件的项目，属地自然资源分局应在收到验收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退回相关材料并书面说明理由。
属省级验收的项目由项目承担单位报市自然资源局申请验收，并由市自然资源局报省自然资源厅申请组织开展项目验收。
1、项目验收所需材料
申请项目验收，项目承担单位应提供以下材料：
（1）项目验收申请文件；
（2）项目申请专项资金文件、项目批准文件、经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
（3）项目财务专项审计报告。项目经费决算及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资金使用审计报告；
（4）项目结算审批表、工程结算审核报告等；
（5）项目总结报告；
[bookmark: _GoBack]（6）与项目勘察、设计、建设、竣工、监理等单位整理归宗的档案资料，包括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检报告、影像资料等；
（7）项目绩效评价报告、项目自验收报告等。
以上材料应提供原件。
2、项目验收工作流程
（1）项目验收组织形式
对符合项目验收条件的项目，属地自然资源分局负责组织开展项目验收，项目验收采取现场验收与会议验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项目承担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主要设备制造（供应）商等应派代表参加项目验收，解答专家组及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
项目验收采取查阅资料、现场察看、会议审查、质询答辩等方式进行，对照项目绩效目标表进行评价，形成专家组验收意见。
专家组成员应由自然资源部门从国家或省、市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确定，并应遵循回避制度。邀请的专家人数应为单数。
（2）项目验收程序
①项目验收专家组投票选出项目验收组组长；
②项目验收专家组审阅验收材料；
③项目验收专家组进行实地现场察看；
④项目验收专家组听取项目承担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主要设备制造（供应）商等单位对项目实施情况的汇报，专家组对项目情况提出质询，各单位进行解答；
⑤形成专家组验收意见。
3、项目验收结论
项目验收结论分为：通过验收、整改后再验收、不通过验收三种。
（1）项目目标和任务已按绩效考核目标要求完成的，经费使用合理，管理措施得当，为通过验收。
（2）因提供文件资料不详、难以判断等导致验收意见争议较大；项目的资料未按要求进行归档和整理，项目过程和结果存在纠纷尚未解决的，为整改后再验收。
（3）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不通过验收处理：
①未达到经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或项目合同书规定的主要经济或技术指标又无合理原因的；
②提供的项目验收文件材料严重失实的；
③未经批准，擅自调整项目内容、目标、技术路线，且调整幅度较大的；
④存在其他不通过验收的情形。
项目验收不通过的，应当按照验收专家组意见和项目验收组织单位的要求，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进行调整，选择申请延期验收。申请延期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两年。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管理制度最终未通过验收的，取消项目承担单位承担本生态修复项目资格。造成损失的，按规定收回项目经费并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项目验收完成后，汇总验收意见，形成《珠海市_______项目验收表》（详见附件2）。项目承担单位应及时将验收材料装订成册，报送市自然资源局，并逐级上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项目验收组织单位应向项目承担单位书面反馈验收结论。



附件：1.《珠海市_______项目自验收报告》
2.《珠海市_______项目验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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